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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遗相关法规之《科学技术部行政处罚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重点快评 

作者：顾泱丨尤鹏飞丨郑杜之韵1 

一、制定背景 

随着人类遗传资源、生物安全、实验动物等领域的监管不断完善，近年来，科技部的执法行动亦随之趋

于活跃与细致。结合科技部执法处罚的工作实际与不断提升的执法需要，科技部于 2022 年 11 月 16 日发布

《科学技术部行政处罚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称《征求意见稿》）。 

2021 年 7 月，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称《行政处罚法》）正式实施。中央高度

重视《行政处罚法》在各部门与各级政府中的有效实施，2021 年 11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贯彻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通知》，要求各部门结合实际制定或修改行政处罚配套制度，确保法律程

序要求落到实处。 

本文将结合规范性质、重点条款、适用范围，对实施办法进行简要分析，总结科技部的行政执法规范与

工作思路，从而期望为业界面向科技部的合规工作提供指导。 

二、法规简介 

从规范性质的角度来看，《科学技术部行政处罚实施办法》属于程序性部门规章，其并未对企业创设新

的实体合规义务，而是在现有法律法规的框架下，细化科技部实施行政处罚的程序。该实施办法通过明确执

法手段与工具，规范科技部行政处罚行为，保障和监督行政处罚的有效实施。 

与上位法《行政处罚法》一致，《征求意见稿》针对的行政相对人是公民、法人与其他组织。并且，《征

求意见稿》将执法范围限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违反科技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即明确并无域外管辖效

力。《征求意见稿》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国家

科学技术奖励条例》与《实验动物管理条例》均被列举为《征求意见稿》的处罚依据。值得注意的是，由于

全国实验动物工作由科技部主管，涉及实验动物的药物非临床试验（GLP）相关事宜也将落入科技部监管范

围中，随之受到《征求意见稿》管辖。此外，以上处罚依据的列举并非穷尽，与科技部相关的部分文件，如

《科学技术活动违规行为处理暂行规定》，就未被列入上述处罚依据中。另外，部分文件由于未设定对外行

政处罚、时效性等原因，也未被列入《征求意见稿》的处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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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点法条解析 

（一） 实施机关与委托处罚 

《征求意见稿》第五条规定，科技部将在其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行政处罚，其内设机构、直属事业

单位不得以自己的名义实施行政处罚。就科技部的法定职权范围而言，以人类遗传资源管理为例，首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以下称《人遗管理条例》），针对违法利用我国人类遗

传资源的大部分行政违法行为的处罚权限由科技部享有，省一级科技厅（委、局）仅享有针对行政相对

人采集、保藏、利用、对外提供我国人类遗传资源未通过伦理审查等相对轻微的行政违法行为的处罚权

限（请见下表）；此外，根据《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2省一级科技厅可以根

据科技部委托组织开展本区域的违法案件调查等工作，虽然涉及承担监督处罚方面的部分具体工作，但

相关行政处罚权限始终由科技部享有。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及《实验动物管理条例》等规定，科技部享有较为广泛的法定职权范围和行

政处罚权限，相应的行政处罚活动都需要遵守本行政处罚实施办法的规定，本行政处罚实施办法规定的

重要性不容忽视。 

《人遗管理条例》下 

科技部处罚权限范围 

《人遗管理条例》下 

省一级处罚权限范围 

◼ 未经批准，采集我国重要遗传家系、特定地区

人类遗传资源，或者采集国务院科学技术行政

部门规定种类、数量的人类遗传资源； 

◼ 未经批准，保藏我国人类遗传资源； 

◼ 未经批准，利用我国人类遗传资源开展国际合

作科学研究； 

◼ 未通过安全审查，将可能影响我国公众健康、

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人类遗传资源信息

向外国组织、个人及其设立或者实际控制的机

构提供或者开放使用； 

◼ 开展国际合作临床试验前未将拟使用的人类遗

传资源种类、数量及其用途向国务院科学技术

行政部门备案； 

◼ 提供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骗手段取得行政

许可； 

◼ 保藏我国人类遗传资源过程中未完整记录并妥

善保存人类遗传资源的来源信息和使用信息； 

◼ 保藏我国人类遗传资源未提交年度报告； 

◼ 开展国际合作科学研究未及时提交合作研究情

◼ 采集、保藏、利用、对外提供我国人类遗传资源

未通过伦理审查； 

◼ 采集我国人类遗传资源未经人类遗传资源提供

者事先知情同意，或者采取隐瞒、误导、欺骗

等手段取得人类遗传资源提供者同意； 

◼ 采集、保藏、利用、对外提供我国人类遗传资源

违反相关技术规范； 

◼ 将人类遗传资源信息向外国组织、个人及其设

立或者实际控制的机构提供或者开放使用，未

向国务院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备案或者提交信息

备份。 

 
2 《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第三条：科学技术部负责全国人类遗传资源审批、监督、处罚等管理工

作。第四条：省、自治区、直辖市科技厅（委、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技局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人类遗传资源管理工作：……

（三）负责职权范围内违法案件的调查与处罚，根据科技部委托组织开展本区域的违法案件调查等工作；（四）接受科技部

委托实施人类遗传资源相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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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遗管理条例》下 

科技部处罚权限范围 

《人遗管理条例》下 

省一级处罚权限范围 

况报告； 

◼ 外国组织、个人及其设立或者实际控制的机构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我国境内采集、保藏我国

人类遗传资源，利用我国人类遗传资源开展科

学研究，或者向境外提供我国人类遗传资源的； 

◼ 违反条例规定，买卖人类遗传资源的。 

《征求意见稿》第六条规定，具体行政处罚案件将由科技部的各执法职能部门按照职责分工与业务

领域负责查办。此外，《征求意见稿》特别强调了科技部法制机构与科技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在实

施行政处罚过程中所负责的法制审核与信息公开的两项重要工作。 

《征求意见稿》第七条和第八条规定了委托处罚事项，根据《起草说明》，这是科技部根据《行政

处罚法》有关授权，结合科技部执法处罚工作实际作出的规定。综合来看，首先，委托处罚要求在书面

委托、委托公开、委托书载明事项、处罚主体名义、不得转委托等方面的要求整体与《行政处罚法》的

规定保持一致。此外，《征求意见稿》进一步规定细化了委托处罚的监督事项，强调若发现受委托组织

丧失委托条件、违法实施行政处罚或者有其他不宜继续委托情形的，执法职能部门应当报科技部负责人

批准后解除委托，可见科技部对委托处罚实施质量与效果的重视。 

就受委托组织的资质要求而言，《征求意见稿》要求受委托组织为其他行政机关或者具有管理公共

事务职能，和《行政处罚法》的要求保持一致。此外，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受委托

组织必须符合以下条件：（一）依法成立并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二）有熟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

和业务并取得行政执法资格的工作人员；（三）需要进行技术检查或者技术鉴定的，应当有条件组织进

行相应的技术检查或者技术鉴定。从资质要求看，省一级科技厅（委、局）和市一级科技局都符合受委

托单位的资质要求，可以接受科技部的委托实施行政处罚。结合科技部在《起草说明》中对执法处罚工

作实际需求的考虑，后续科技部很可能积极适用委托处罚制度，将部分行政处罚执法权限委托给省一级

科技厅（委、局），以充实行政执法力量，活跃行政执法活动，提升行政管理成效。不过，基于《行政

处罚法》和《征求意见稿》的规定要求，如果省一级科技厅（委、局）受委托实施行政处罚，其不得再

度委托其他行政机关或者组织实施行政处罚，即科技部的行政处罚权限不能由省一级科技厅（委、局）

下放给市一级科技局。但由于《征求意见稿》等规定并未限制委托层级，且对受委托组织的资质要求相

对宽松，未来部分地区的市一级科技局及其他行政机关、其他事业单位同样可能经科技部委托实施相应

行政处罚。 

（二） 保密管理与处罚决定公开 

《征求意见稿》第四条对保密管理作出规定，与《行政处罚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整体保持一致，要

求保密的客体范围包括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保密的行为要求为“应当依法予以保密”，即

行政机关对于认定的商业秘密不得酌情裁量决定是否保密。行政机关对于商业秘密的认定仍具有一定

的自由裁量权，在判断信息是否涉及商业秘密时，主要考虑该信息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

竞争法》第九条规定的商业秘密三要件——秘密性（不为公众所知悉）、价值性（具有商业价值）、保密

性（权利人采取相应保密措施）。此外，《征求意见稿》对保密的主体要求进行细化规定，从《行政处罚

法》第五十条规定的“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扩展至“参与案件办理的有关人员”，扩大了保密义务主

体的范围，有利于在扩充其他行政机关或相关事业单位受科技部委托承担行政处罚的支撑工作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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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更周全地配置主体保密义务，更有利于保障行政相对人就其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等享有的合法权

益。 

《征求意见稿》第十四条规定了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开，与《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保持一致，

即将“具有一定社会影响”作为判断是否公开的标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自《行政处罚法》新修以来，

如何认定“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行政处罚决定便存在争议。不同于《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运用大数据加

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若干意见》和《行政处罚法（修订草案）》的一审稿等规定要求行政处罚决

定全部予以公开，二审稿要求准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判断是否公开享有行政处罚决定，最终公布生

效的《行政处罚法》以“具有一定社会影响”为标准划分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开范围，但并未提供清晰的

判断标准。由此可以预见，科技部在执法过程中很可能就如何判断具体的行政处罚决定是否应当公开，

存在较大自由裁量空间，后续处罚决定公开的实践情况值得进一步关注。此外，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开形

式存在不确定性，以各地方实践差异为例，《上海市行政处罚案件信息主动公开办法》（以下称《上海公

开办法》）《浙江省行政处罚结果信息网上公开暂行办法》（以下称《浙江公开办法》）《泸州市行政处罚

案件信息主动公开办法》（以下称《泸州公开办法》）等规定的要求不尽相同。就公开范围而言，《上海

公开办法》规定应当公开处罚决定书的摘要信息，仅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公开处罚决定书的全文；

《浙江公开办法》规定可以选择公开处罚决定书的全文或摘要信息；《泸州公开办法》规定应当公开处

罚决定书的全文。就摘要信息的包括范围而言，《上海公开办法》与《浙江公开办法》的规定亦存在差

异，前者要求处罚决定书摘要信息包括“处罚事由”，而后者仅要求摘要信息包括“主要违法事实”。

后续，科技部会采取何种形式公开行政处罚决定，将如何平衡处罚决定公开与信息保密管理间的要求，

有待观察。 

《上海市行政处罚案件信息主动

公开办法》 

《浙江省行政处罚结果信息网上

公开暂行办法》 

《泸州市行政处罚案件信息主动

公开办法》 

第七条（主动公开的内容） 

主动公开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应

当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书的摘要信

息；有条件的，也可以公开行政处

罚决定书全文。 

行政处罚决定书摘要信息主要包

括： 

（一）处罚决定书文号、案件名

称； 

（二）被处罚的自然人姓名，被处

罚的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

法定代表人姓名、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三）处罚事由； 

（四）处罚依据、处罚结果； 

（五）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执法

单位名称和日期； 

（六）国家和本市规定应当主动

第六条在互联网上公开行政处罚

结果信息，可以公开行政处罚决

定书全文或者摘要信息。 

前款所称摘要信息，应当包括行

政处罚决定书文号、案件名称、被

处罚人姓名或者名称、法定代表

人姓名、主要违法事实、行政处罚

的种类和依据、行政处罚的履行

方式和期限、作出行政处罚的机

关名称和日期等内容。 

第七条 主动公开行政处罚案件

信息，应当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书

的全文。 

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的内容包

括： 

（一）处罚决定书文号、案件名

称； 

（二）被处罚的自然人姓名、住所

地所属区县，被处罚的企业或者

其他组织的名称、法定代表人姓

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三）违法事实； 

（四）处罚类别； 

（五）处罚事由； 

（六）处罚依据、处罚结果； 

（七）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执法

单位名称和日期； 

（八）国家和本省规定应当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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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行政处罚案件信息主动

公开办法》 

《浙江省行政处罚结果信息网上

公开暂行办法》 

《泸州市行政处罚案件信息主动

公开办法》 

公开的其他信息。 公开的其他信息。（省级以上行政

部门另有规定的，按照规定办

理。） 

（三） 具体程序规定 

1. 线索登记 

就线索登记而言，与执法职能部门负责本业务领域内行政处罚案件的立案的职责分工规定一致，

《征求意见稿》规定由执法职能部门负责线索登记事宜。具体登记范围包括其（1）在监督管理过程中

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2）收到违法行为的举报、控告；（3）收到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线索；（4）收到

科技部其他部门转交的举报、控告或者其他违法线索。从登记要求看，执法职能部门收到前述线索便应

当进行登记，并依程序推进初步核实工作。可见，科技部高度重视违法行为的查处工作，但凡接收到来

自任何渠道的违法行为线索，都将进行登记并推进处理程序，未来科技部的行政处罚执法强度不容小

觑。 

2. 立案程序 

就立案程序而言，《征求意见稿》中规定执法职能部门应当在线索登记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对

线索进行初步核实，提出是否立案的建议，报科技部负责人决定是否立案；线索复杂的，经科技部负责

人批准，可以延长十五个工作日。经初步核实认为存在违法事实、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且科技部具

有管辖权的，应予立案。经核实发现没有违法事实、科技部不具有管辖权、违法行为已超过法定追究时

效，或者存在其他依法不予立案情形的，不予立案。该规定在《行政处罚法》的基础上对立案的具体程

序和要求进行了明确。 

3. 调查取证 

就调查取证程序而言，《征求意见稿》第三节对行政处罚案件的证据及证据要求和效力、取证要求、

调查措施、调查要求、先行登记、查封扣押等程序进行规定。这部分规定并未超出上位法《行政处罚法》

中对调查取证相关程序的规定，但是《征求意见稿》中对每项具体程序都进行了更加细致的要求，有助

于进一步规范执法机关及人员的执法行为。 

4. 处罚 

对于有明确的违法行为主体和违法事实，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的规定应当给予行政处罚，属

于科技部的管辖和职责范围，且违法行为未超过法定追究时效的案件，执法职能部门应当提出行政处罚

建议，报科技部负责人批准后，向当事人发送《行政处罚意见告知书》。《行政处罚意见告知书》中应对

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权利进行预先告知。自《行政处罚意见告知书》送达之日起

五个工作日内，当事人可以向执法职能部门书面提出其陈述、申辩。此外，对满足条件的案件，当事人

还可以自《行政处罚意见告知书》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科技部法制机构书面提出并提交有关材

料，要求听证。 

就法定追究时效而言，《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六条规定，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

行政处罚；涉及公民生命健康安全、金融安全且有危害后果的，上述期限延长至五年；法律另有规定的

除外。同时，该期限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则从行为终了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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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计算。企业可以依照该条款动态评估自身的合规风险。 

综合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征求意见稿》中对科技部实施行政处罚的具体程序做了较为细致的规定。

根据我们的经验，这些具体内容在该实施办法正式落地之前仍会持续优化完善。此外，值得注意的是，

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只有在违反法定程序构成重大且明显违法时，行政处罚

才会无效。因此，即使执法部门及人员在具体实施行政处罚的过程中存在一些程序上的瑕疵，也不会直

接导致行政处罚无效。 

（四） 法制审核 

《征求意见稿》第四十五条和第四十六条对法制审核程序进行了规定。其中，第四十五条列举了应

当进行法制审核的情形，包括：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直接关系当事人或者第三人重大权益，经过听证

程序的；案件情况疑难复杂、涉及多个法律关系的；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法制审核的其他情形。

第四十六条进一步规定属于前述列举情形的，由执法职能部门将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和案件材料等

送科技部法制机构进行法制审核。未经法制审核或者法制审核未通过的，不得作出决定。科技部法制机

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科技部法制审核工作暂行办法》等规定，对拟作出的行政处罚

决定进行法制审核，并出具法制审核意见。 

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是国务院办公厅于 2018 年印发的《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

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中提到的三项制度之一。该意见指出，重大

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是确保行政执法机关作出的重大执法决定合法有效的关键环节。行政执法机关作出

重大执法决定前，要严格进行法制审核，未经法制审核或者审核未通过的，不得作出决定。对此，2021

年修订的《行政处罚法》第五十八条对应当进行法制审核的情形进行了列举，而《征求意见稿》第四十

五条的规定与该条的列举保持了一致。 

（五） 行刑衔接 

《征求意见稿》第六十二条规定了行刑衔接程序，对在实施行政处罚的过程中存在滥用职权、徇私

舞弊、玩忽职守、贪污受贿等行为的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要求依法依纪追究责任；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从责任主体来看，该条直接规制的是实施行政处罚的执法人员，而非对

受到行政处罚的当事人设置的追责程序。 

对有关企业而言，更直接相关的规定是《行政处罚法》中所设置的行政、刑事双向移送机制。《行

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依法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或者免予刑事处罚，但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司法机关应

当及时将案件移送有关行政机关。 

四、对行业的影响 

《征求意见稿》对企业没有创设新的实体义务，实体义务应当在实际在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实验动物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中规定。因此，该法规所强

化的行政处罚执法机制对相关合规建设水平不同的企业而言影响差异较大： 

◼ 对于目前相关合规水平已经达到较高水平的企业而言，《科学技术部行政处罚实施办法》未来出台

预期产生的实际影响较小，但更严格的执法环境下，合规水平高的企业的相对竞争力优势能更好地

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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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目前相关合规水平未达到高水平或合规体系仍在构建中的企业而言，《科学技术部行政处罚实

施办法》未来出台预期将较大程度地提升被调查甚至处罚的风险。我们建议相关企业在《科学技术

部行政处罚实施办法》落地之前，抓住政策窗口期及时进行业务项目调整、内部制度建设等工作。 

五、总结 

与我们之前在《<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亮点快评》中分析的类似，如果政

策落地，科技部通过委托的方式把部分执法权限从国家层面下放到地方层面。如此安排最直观的影响是执法

力量的成倍增长，充足的执法资源很可能带来更细致、更活跃的执法行动。这对全国范围内业务涉及科技部

监管职权范围内活动（包括但不限于中国人类遗传资源的利用）的企业的经营合规性提出了挑战。 

回到本文讨论的《征求意见稿》，该法规的目的和撰写均体现了在以《行政处罚法》为代表的上位法律

法规框架授权与约束下，细化行政处罚的立案、调查、取证、听证、法制审核、执行等程序。尤其是对处罚

时限、处罚委托、听证条件等事项作出规定，有助于明确执法职能部门，规范行政处罚的实施，也试图保障

行政相对人的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等合法权益，为依法及时处罚提供制度保障。 

管理体制的变化不止为企业合规带去挑战，我们理解地方科技主管部门对辖区内的企业更加了解，企业

与地方政府部门的沟通也相比与部委沟通更加便利顺畅，有助于企业进行合理的申辩与抗辩，也有助于防止

政府部门对事实误解或执法出现不必要的僵硬现象。我们衷心地希望科技相关监管政策的进一步成熟，能够

为中国科技产业提供稳定的制度环境，并推动包括生命科学、生物医药在内的科学技术蓬勃发展。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DM3MzU4Mg==&mid=2653109599&idx=1&sn=03650b2accb0045ccea59ccdeb141c99&chksm=bd1c2cfe8a6ba5e8ec727c96ded05ba64eb173d76f8d003c6872648b21fb6feb20c78020053a&scene=21&key=116f7538ff707213d016a62666b6f6e3585e9797a01afe53ea96b881c35cd42ca0236ecd63d554f9f0b25fdf5f6c7b3606a0a06b2504542058c15ae17ab22455940a15d109793cda9d18db84f5104246fcfa827951da44d69b52d534ddb72559df75cc36a3ab64db15beae72aea1b95e9a2102bd844c1ed6c9cca9f8eebb4ff4&ascene=7&uin=MTQ1OTE2MzQ2MQ%3D%3D&devicetype=Windows+10+x64&version=63080029&lang=zh_CN&exportkey=n_ChQIAhIQtSwWnLhO1uoOZ%2BI5hE1aoRLfAQIE97dBBAEAAAAAALn9EQFhvuwAAAAOpnltbLcz9gKNyK89dVj0wwjHwPlqOy1DpRW3C3R96kidmcdjfG4iUq%2FimB7ntbj07O6VJMR4djQdNIIe4JYqRGRq7TMlN1j5WhBHSdxTJIMHdx9ZO8cypfdAQ18Ui21uQ7s4P8k2Z8KnHGaiWtNTEX8IvZb4MLiLr%2B7JXhMvw38ljvSjMu%2Bu6TgKWYAa8AeffHgcq1xqutLXesBEC%2BSRTcpxQcNMA3yISCDjR0i1fxDYtGaKQbktA9SPP2RuiAUWSuBNKhhxZU8%3D&acctmode=0&pass_ticket=BqHUfxthR1goXng%2FDjhldHZo%2FS30Fj3vBa2OzJTeGxTk%2BR9ua4j%2FrLMoV8Xt5X9X&wx_header=0&fontgea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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